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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外國人口及其住宅調查作業方法 

一、法令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總處）依據「一百零九年人口及住

宅普查（以下簡稱本普查）實施計畫」第 21 點訂定本作業方法。 

二、辦理機關：由各直轄市、縣（市）普查處（以下簡稱普查處）負責統籌調

查工作，各鄉（鎭市區）普查所及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專勤

隊負責辦理外國人口及其住宅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 

三、普查填表對象：普查標準時刻（109 年 11 月 8 日零時）居住在我國境內之

樣本普查區範圍內，持有外僑居留證之外國人口及其住宅，但不包含下列

人員： 

（一）駐我國使領館人員，經外交部發給外交官員證、領事官員證、使領館

職員證或外籍隨從證者。 

（二）駐我國外國機構人員，經外交部發給外國機構官員證、職員證或外籍

隨從證者。 

（三）駐我國國際機構人員，經外交部發給國際機構官員證、職員證或外籍

隨從證者。 

（四）透過勞動部核准引進之產業移工、養護機構看護工（列入專案調查，

由勞動部負責）。 

但在免查外國人員之機構及其住宅服務之我國籍員工暨寄居人，仍應

以我國國民身分，在其經常居住地接受調查。 

四、分工辦理方式 

（一）外國人居留地址無本國人設籍者：由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專勤

隊依本作業方法辦理（含該址本國籍常住人口）。 

（二）外國人居留地址有本國人設籍者：由鄉（鎮、市、區）普查所普查員

併同一般調查作業，並依一般調查作業方法辦理，惟遇有外國人士且

因語言問題無法進行訪查時，由普查處轉請專勤隊人員協助辦理。 

五、普查實施時間：本調查填報訪查期間，自 109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30 日，

得視實際需要提前 1 週辦理通知查填作業。 

六、普查項目 

（一）人口部分 

1.姓名 

2.性別及出生年月日 

3.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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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戶長關係 

5.婚姻狀況 

6.教育狀況、在學地點 

7.經常居住情形 

8.是否為主要家計負責人 

9.健康照護情形 

10.使用語言情形  

11.五年前居住地點 

12.現有子女數及其居住地點 

13.普查標準週工作狀況、工作地點 

（二）住戶部分 

1.戶別 

2.住宅（房屋）所有權屬 

3.有無其他自有住宅 

4.住進本住宅（房屋）時間 

5.住家上網情形 

（三）住宅部分  

1.居住情形 

2.住宅用途 

3.住宅房間數及衛浴套數 

七、普查表件 

（一）調查名冊：由總處統一編製（如附件一）。 

（二）普查表：由總處提供中文及英文普查表運用。 

（三）其他普查表件：包括普查作業手冊、實地訪查重點手冊、普查員證、

經費單據、文具用品、彙送袋等相關普查表件，由總處統一於普查前

提供，由普查處轉發各級相關人員。 

八、調查進行方法 

（一）主要採用派員面訪調查法。 

（二）依外國人口調查名冊所列地址，凡於該址經常居住之外國人口均須訪

查（若有本國人口經常居住者應併同訪查），並查填其住宅、住戶等

相關資料，若名冊上所登錄之地址與該外國人口之實際常住地址不同

時，應詢問宅內或鄰近其他人，儘量追踨其常住地址，並更正名冊及

填寫普查表。 

九、工作人員配置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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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幹事：負責外國人口普查區劃分、普查員與審核員遴選、各項普查表

件點收、轉發及彙送，經費報銷及其他有關普查行政事宜。 

（二）調查人員 

1.普查員：負責實地訪查填表，外國人口調查名冊修正及其他規定應

辦理之工作。 

2.審核員：負責辦理實地訪查疑難之解決、普查表件之催收、審核及

彙送，以及其他規定應辦理之工作。 

十、工作人員勤前會議：負責本調查之行政人員、普查員及審核員等應參加總

處於 109 年 10 月舉辦之分區勤前會議。 

十一、調查作業辦理項目及時程 

（一）編製外國人口調查名冊：總處提供樣本普查區之外國人口調查名冊資

料（外國人口檔由移民署提供），並於 109 年 10 月寄達各普查處，由

普查處轉發所在地負責本調查之幹事，據以辦理外國人口普查區劃分

作業。 

（二）劃分外國人口普查區 

1.外國人口普查區：依樣本普查區外國人口調查名冊，合併數個樣本

普查區為一外國人口普查區，以 100 人為原則，得依實際情形調

整；每區均應編號，並填寫至調查名冊之適當欄位。 

2.本項劃分工作應於 109 年 10 月完成。 

（三）遴選各級普查人員 

1.行政人員：由移民署遴選各直轄市、縣（市）所在地專勤隊人員擔

任普查處幹事（直轄市得增置副組長），並由普查處以「行政作業

管理系統」列印行政人員名冊後報送總處備查。 

2.調查人員 

(1)普查員：以每 1 個外國人口普查區配置普查員 1 人為原則，就

所在地專勤隊人員遴選之，若專勤隊人力不足者，可遴選移民

署適當人員、警察機關外事警察或精通外語之適當民間人士擔

任之；總處將根據所報送之調查人員名冊對民間人士統一投保

意外險。 

(2)審核員：以 5 至 8 個外國人口普查區配置審核員 1 人為原則，

就所在地專勤隊、警察機關外事警察人員或其他適當人員遴選

之。 

各級調查人員由普查處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列印調查人員名

冊後報送總處備查。 



 4 

（四）辦理普查前準備工作：轉發普查各項表件，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

成。 

（五）推動調查作業：自 109 年 11 月 8 日起展開訪查填表工作，得視實際

需要提前 1週辦理通知查填作業，並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 

（六）督導協調與解決疑難：於調查過程中，應隨時督導、協調與解決疑難

問題，使調查作業順利進行。 

（七）調查表件之彙送 

1.普查員應辦理實地訪查及現場初審，並於 109 年 12 月 4 日前分批

將普查表、宅數、戶數及人口數統計表(如附件二)、普查員證及修

正後外國人口調查名冊送交審核員。 

2.審核員應隨時掌控普查員工作進度及品質，並就普查表詳細審核，

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前將完成審核之普查表及相關表件（宅數、戶

數及人口數統計表、普查員證及修正後外國人口調查名冊）送交幹

事。 

3.經幹事收回、點驗與審核無誤後之普查表及相關表件，應配合併同

普查處普查表件彙送作業辦理。 

（八）調查結束相關事宜：辦理經費結報、人員考核及填報檢討建議表等事

宜，應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前辦理完成。 

十二、調查工作酬勞：各級行政工作人員依本普查「經費收支及處理作業」之

規定支領工作酬勞費；普查員及審核員按填報宅數、戶數及人口數分別

支領實地訪查及審核費。 

十三、經費來源：所需經費在總處國勢普查業務預算項下支應。 

十四、考核：依「基本國勢調查各級工作人員考核與獎懲要點」之規定辦理。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外國人口調查名冊 

外國

人口

普查

區編

號 

名冊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

日 

國籍 
國籍

代號 
地址 

居留 

事由 

訪查回表情形 

備註 
縣市鄉鎮

市區代號 

普 查 區 

代 號 

宅

號 

戶

號 

已填表 
未填表 

原 因 宅

戶 

人 

口 

 
                

 
                

 
                

 
                

 
                

 
                

 
                

 
                

註：1.訪查回表情形：該筆訪查完成回表者，「已填表-人口」欄註記 1；該名冊編號有多筆者，擇其中 1 筆於「已填表-宅戶」欄註記 1。 

2.未能填表者，請於「未填表原因」欄註記原因，「未經常居住該地址」註記 1；「無此地址或無此宅」註記 2；「屢訪未遇」註記 3；「其他」，註記 4；若該名冊

編號之各筆均未填表，擇其中一筆於備註欄註記是否為住宅。 

3.「未填表原因」為「3」屢訪未遇者，請於備註欄填寫訪查次數，「4」其他者，請於備註欄說明原因。 

附
件
一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宅數、戶數及人口數統計表  

 

縣 市 代 號  
外 國 人 口  

普 查 區 編 號  

  

 

普查員姓名：             審核員姓名：              
 

名冊原列總筆(人)數 

 

填表結果統計  

宅數  戶數  
人口數  

名冊  新增  

     

 

未能填表筆(人)數 

合  

 

計  

 

 

「1」  「2」  「3」  「4」  

未經常居住

該地址  

無此地址或

無此宅  
屢訪未遇  其他  

     

未能填表訪查比率  

=/*100 
說   明  

  

註：「未能填表訪查比率/」(即「未能填表筆(人)數合計」占「名冊原列總筆(人)數」

比率)達 20％以上時，普查員應於「說明」欄書寫原因。 

附件二 


